
馬偕醫學大學放棄住宿申請表 

說明： 

一、賃(寄)居校外或通學等學生，必須按校規參加各項活動及遵守校規。 

二、學生賃(寄)居校外或通學，學生行為由家長負責，本校僅負輔導之責。 

姓名 系級 學號 

   

家長姓名 家長聯絡電話 地      址 

   

放棄住宿原因簡述： 

 

 

 

 

生活安排（打ˇ） □寄居校外   □住家裡或親戚家   

學生聯絡電話 賃居住處電話 賃 居 地 址 

   

房東姓名 聯絡電話 地      址 

   

申請人簽章  家長簽章  

宿舍管理員 導師 生輔組承辦人 生輔組組長 

    


